
○○○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3.27. （八九）公處字第037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3月27日

被處分人：○○○

　　右被處分人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

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雜誌廣告上，就豐胸效果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三、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按據行政院衛生署來函表示，被處分人於○○月刊一九九九年○○號

　　刊登之廣告，其內容所提「排毒」及「○○」等文詞，為「瘦身美容

　　業廣告規範」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中明訂為誇大、易引人錯誤或誇

　　大虛偽易使人錯誤之文詞。

二、案經函請被處分人答辯，要以：

（一）所謂「排毒」，系爭廣告全文為「美胸激勵點穴排毒」，根據傳統

　　　醫學理論，人體身上有許多經脈及穴道，要身體健康，氣血循環就

　　　要暢通，中醫所稱的穴道，就是氣、血匯集之地。坊間所流傳的○

　　　師父腳底按摩，即是打通腳底穴道，而達到旺盛五藏六腑、延年益

　　　壽的功效。而該店美胸手法，係找出對美胸有益之穴道，如天宗穴

　　　、中府穴、天谿穴、乳根穴、橝十穴、屋翳穴等，加以按摩、指壓

　　　、疏通乳房的經脈，供給乳房所需的養分，幫助乳腺管發育，進而

　　　促進血液及淋巴循環脈穴點的疏通按摩之學，在中醫理論上確有不

　　　可推翻之處。

（二）「○○」為一種美容儀器，係儀器商針對該儀器對淋巴循環有幫助

　　　而取的名字，渠因有使用該儀器，故廣告上才刊有上述之文詞，其

　　　並非刊登「促進淋巴流儀」或「促進淋巴循環」，而是刊登「淋巴

　　　流儀」。淋巴流儀，語意較不明顯誇大，涉及虛偽易引人錯誤之情

　　　節，應較輕微。

（三）被處分人為住家、營業合併之小店，無營利事業登記，但有尚稅捐

　　　處設籍課稅。因經濟不景氣，實不知會觸犯「瘦身美容業廣告規範

　　　」。又該規範係八十八年三月份公告，六月份實施，而系爭廣告刊

　　　登於同年二月，據聞有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再者，渠將近日結束營

　　　業，請本會不予追究，從輕處分。

三、復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要以：

（一）被處分人係獨資經營事業，從八十七年底即在○○月刊刊登廣告，

　　　系爭廣告則刊登於八十八年二月份，且為最後一次廣告刊登，自此

　　　，被處分人即因身體因素處於半歇業狀況，目前則已完全停止營業



　　　，營業處所廣告招牌業用膠帶封住，營業設備亦已轉贈他人。

（二）被處分人僱有美容師乙名，其甫從美容科系學校畢業，即到被處分

　　　人處服務，並無相關中醫穴道方面之學習。至於被處分人，則曾於

　　　八十七年八月十八日上○○○君有關經絡方面課程乙天，並購其著

　　　作之「○○」乙書研讀，且依書中所述進行按摩。

（三）「○○」儀器目前已無銷售。據一般人所知，淋巴循環良好可促進

　　　血液循環，渠大部分將該儀器使用於消費者臉部，並在使用前使消

　　　費者喝大量水，再透過儀器之使用，使消費者血液循環良好，加速

　　　尿液排泄，汰舊換新。

四、查被處分人並未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其於系爭廣告及營業處所廣告看

　　板均以「○○」名義刊載，惟於稅捐徵處登記之營業人名稱則為「○

　　○美容坊」，負責人為○○○君，○○○君復於八十六年五月正式更

　　名為○○○。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

　　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又同條第三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故事業

　　如於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即違反前開規定。

二、次按公平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係指商業

　　登記法第二條所謂之商業，而本案被處分人並未申請營利事業登記，

　　應為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故本

　　案被處分主體為○○○君，合先敘明。

三、查系爭廣告內容所提「排毒」、「○○」，經衛生署認定係屬誇大、

　　易引人錯誤或誇大虛偽易使人錯誤之文詞。雖被處分人謂，「排毒」

　　全文為「美胸激勵點穴排毒」，係找出對美胸有益之穴點，加以按摩

　　、指壓，幫助血液、淋巴循環，加速身體廢物及毒素之排泄，並云所

　　述或許欠缺科學臨床實證，但在中醫學理上確有不可推翻之處等云云

　　；惟不論中醫理論是否真實，據一般人所知，中國醫學為一專門領域

　　，人體經絡脈穴複雜，從事相關醫療、按摩或推拿者，亦須付出相當

　　時間之專業學習，方得以具備相關素養。然被處分人自承其僅上過有

　　關經絡課程乙日，而其所僱美容師則全無中醫穴道方面之學習，則在

　　欠缺具體、完整之相關學習情況下，被處分人所做服務能否達到所稱

　　效果，不無疑問。被處分人復稱，系爭廣告所述「○○」係根據該儀

　　器名稱而來，透過喝水、儀器之使用，加速血液循環、尿液排泄，達

　　到汰舊換新，又廣告刊登為「淋巴流儀」，非「促進淋巴流儀」或「

　　促進淋巴循環儀」等，並云淋巴流儀許意較不明顯誇大，涉及虛偽引

　　人錯誤之情節應較輕微，然系爭廣告用語業經衛生署認定為誇大、虛

　　偽易引人錯誤之文詞，即被處分人刊登之「○○」文詞，易使人誤以

　　為使用該儀器即可達到豐胸之效果，再者，被處分人亦無法提出相關

　　科學理論依據上為佐證。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系爭廣告上刊登「排毒」、「○○」，業於衛生署

　　認定為誇大、易引人錯誤或誇大虛偽易使人錯誤之文詞，而綜觀系爭

　　廣告內容，將致消費者誤認，經由被處分人提供之服務課程，即可達

　　到排毒及豐胸效果，復無任何科學理論依據以為佐證。從而系爭廣告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

　　同條第一項事業不得於廣告上就服務內容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之禁止規定，經衡酌系爭違法行為之違法動機、危害程度、違法情節

　　及事後改進情形，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起訴願。


